
采 购 需 求

（以下采购需求由采购人： 宣城市敬亭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提供并负责解释）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供应商可以进行优

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审委员会评审认可；

2、供应商应自行勘察项目现场，如供应商因未及时勘察现场而导致的报价缺项

漏项废标、或成交后无法完工，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3、如对本采购文件有任何疑问或澄清要求，请按本采购文件“供应商须知前附

表”中约定方式联系，或接受答疑截止时间前联系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否则视同理

解和接受，供应商对采购文件、采购过程、成交结果的质疑，应当在法定质疑期内

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4、根据下列采购需求中，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主要成交标的承诺函》中填写名

称、施工范围、施工工期、项目经理、执业证书信息等信息，承诺函随评审结果一

并公吿；

5、★条款须满足或优于采购文件要求，否则响应无效；非★条款由评审委员会

讨论后酌情评审。



一、项目名称：2023 年敬亭山、韩愈公园基础设施维修维护项目

二、项目介绍及相关要求

1、维修清单主要内容如下：

（1）研学基地主建筑物维修改造，主要内容为内部平面布置改造及消防系统维

修改造。（按采购人提供的设计图纸施工）

（2）敬亭山、韩愈公园内道路、建筑物、游步道、栏杆、路灯系统、木栈道、

线路、配套设施设备等损坏设施维修、维护、改造。

2、项目控制价：工程结算控制折扣率为 97%，投标报价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

**.**%。本项目采取增值税计算方法，计算时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税率为 9%。项

目供应商只需报工程结算折扣率。工程结算依据和造价确定方法见附件（其中部分

分部分项采购人提供清单综合单价，最终结算时，该部分分部分项结算单价=综合单

价×工程结算折扣率）。

3、计划工期：240 日历天，（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4、质量标准：合格

5、质保期：两年

6、各单项工程施工前，采购人下达施工任务，供应商需在48小时内组织施工。特

殊情况下，根据采购人安排，需立即开展施工。单项工程逾期，按合同约定进行处

罚。

7、供应商出现：三次未及时响应采购人要求（即在规定时间内未组织施工），两

次经采购人、监理单位认定工程质量不合格情况，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相

关责任。

8、原则上按照维修清单排列顺序，开展维修、维护施工，累计工程结算价达到

230 万元后，不再安排新的维护任务。



三、申请人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采购人所定行业的中小

企业采购；

3、供应商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成交候选供应商，不得

确定为成交供应商：

（1）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供应商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3）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4）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具备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

以上资质，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具备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

且在投标单位注册，须取得安全生产 B 类证书。

四、申请人必须提交的证明文件：

1、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加盖电子签章）

2、法人授权委托书；（按规定格式）

3、供应商提供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扫描件加盖电子签章）

4、项目负责人提供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且在投标单位注册，

须取得安全生产 B 类证书；（扫描件加盖电子签章）

5、供应商声明函；（按规定格式）

6、中小企业声明函。（按规定格式）

五、合同主要条款：



1、付款方式：研学基地主建筑物维修改造子项验收完成后，施工单位报送该子项

工程结算价，经审核后，支付至审核价的 80%。项目完工验收后，支付至审核价的

80%。决算经审核后付至审核价款的 97%。余款在工程缺陷责任期满（24 个月）且

无质量争议付清。

2、履约保证金：成交供应商在正式签合同前须向采购人交纳履约保证金，金额

为合同金额 2%。允许以支票、汇票、本票、保险、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或提交。

无违约行为发生或违约行为已处理的情况下，项目完成后，按规定返还全部履约保

证金。非供应商自身原因，逾期退还保证金的，除退还本金外，对超期占用资金支

付利息。

3、合同争议处理：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合同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

决不成的，提交宣城仲裁委员会仲裁。

六、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建筑业。



附件：计价依据及工程造价确定

工程款结算依据及办法：

依据 2018 安徽公用定额、2018 安徽省建筑工程计价定额、2018 安徽省装饰装

修工程计价定额、2018 安徽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8 安徽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

2018 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计价定额、2021 安徽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定额等其他行业

主管部门现行计价办法。材料价格按照当期宣城市造价站发布的《宣城工程造价》

计取，信息价中没有的材料价格以市场询价结算。措施项目费费率、管理费，利润

费率及不可竞争费费率按照 2018 版《安徽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规定值标准计取。

人工费调整根据按建标[2021]46 号文件执行。


